“马周乐家庭农场连栋大棚建设项目”
验收结果公示
根据栖霞区农业农村局、区财政局《关于下达栖霞区2024年蔬菜园艺高质量发展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的通知》（宁栖农字〔2024〕124号）文件要求，区农业农村局于2026年1月14日组织专家组对“马周乐家庭农场连栋大棚建设项目”开展验收评审。现将项目验收结果予以公示。
验收结果：通过验收，详见附件。
公示时间：2026年2月5日—— 2月11日
对以上公示如有异议的，请以书面方式向南京市栖霞区农业农村局反映，并提供必要的证据材料，以便核实查证。
联系人：徐敏 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855612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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栖霞区农业农村局
2026年2月5日
附件：

马周乐家庭农场连栋大棚建设项目验收结果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项目实施主体
	建设内容
	验收结果

	1
	马周乐家庭农场连栋大棚建设项目
	南京市栖霞区马周乐蔬菜种植家庭农场
	26880平方米连栋温室建设
	通过验收



